
附件一 
臺北市大安區龍安國民小學 

114年度校際交流活動實施計畫-海洋教育校訂遊學課程 

報名表暨家長同意書 
報名序號：     

參加學校舉辦之校際交流活動，並願意配合下列事項： 

一、叮嚀子弟在活動期間，遵守規定，並依師長指導從事各項活動、注意安全。 

二、當身體不適或有任何狀況發生時，能立即告知隨隊老師及服務人員。 

三、曾有下列各項身體疾病或其他特殊情形，務必於此同意書上載明（請勾選），並告知隨行教師

如何協助照顧，必要時以不參加此活動為原則。 

    茲同意龍安國小     年     班之學生      於民國 114年 5月 7日(三)至 5月 9日(五) 

參加 114年度校際交流活動實施計畫-海洋教育校訂遊學課程，活動期間學生願遵守團體紀律及師長

教導，並認真學習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父母雙方(或監護人)親自簽名：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) 

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＊本表請於 114 年 3月 21日(五)16:00止，送至學務處訓育組(可自行下載列印)。 

學生姓名 

（中文） 
 性別 

□男 

□女 
就讀班級   年       班 

出生日期(保險)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身分證字號(保險)  

家長姓名 
（父） 

（母） 
緊急聯絡電話 

（父） 

（母） 

（H） 

飲食習慣 □葷  □素  (備註:海鮮過敏者不宜參與此行程) 

特殊習慣或疾病 

□教育旅行期間若遇緊急、必要狀況就醫時，本人同意由帶隊老師代行監護人 

  必要之簽章與緊急處理。 

□無重大身心疾病               

目前經常服用的藥物是                  □ 無 

易過敏的藥物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無 

曾過敏的藥物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無 

狀況描述： 

  

其他報名須知 

一、名單公告後須於繳費規定時間內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費用，逾期將通知 

候補學生進行繳費。 

二、若報名後因故不能參加，請儘早來電告知。賠償取消費用將依旅遊定型化

契約書規定辦理。 

三、如未成行或因不可抗拒因素，如天災、大型傳染病等停止辦理，保證金全

額退回。 


